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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网型城市土地利用对水安全的影响及其优化管控 

——以岳阳市为例 

杨帆 李祝 罗文丽
1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75） 

【摘 要】：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流域城镇空间的高强度建设开发不仅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对流域的水

生态系统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流域内河网型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急剧扩张、填埋大量支流等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

对城市水安全影响尤为显著。文章以典型河网型城市——岳阳市为例，总结其 1990—2018 年以来土地利用的总体

演变特征，探究岳阳市土地利用方式对城市水安全的影响规律，发现建设用地扩展规模和强度与水生态安全等级呈

显著反相关关系，进而构建水安全约束条件下岳阳市建设扩展适宜性评价体系，依据评价结果划定城镇建设用地适

宜建设区、较适宜建设区、较不适宜建设区、禁止建设区面积分别为 2551.52km2、3338.23km2、4858.59km2、3974.66km2，

最后针对岳阳市建设扩展现状建立管控与问题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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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我国各流域水环境破坏日益严重。流域高强度城镇扩张与重点开发区的建设，导致流域水资源短缺、水

质污染以及洪涝灾害等水环境安全问题更加突出。我国河网型城市广泛分布于长江中游、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占全

国城市约为 10.74%。其复杂水系构成的河网型地区是影响流域水安全水平的典型区域，同时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矛盾问题最为突出的区域［1］。为此，提出以水安全为主导约束城市土地利用的方式，成为流域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方

向的领域热点关注和趋势之一。其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水环境治理方法、影响机制和城市空间管控三方面展开。一是关于水环境

治理方法的研究。此方面美国在 20世纪后期提出了可持续河流规划的治理理念。GeraldE 等基于 1993 年密西西比河的洪水情况

提出了城市经济、文化以及生态可持续交叉融合的河流治理模式［2］。德国针对河道治理的植物化和生命化需求提出“近自然河

流治理”工程，提升河流水环境自身的净化能力［3］。日本对于河湖流域的建设倡导多自然型建设，为此提出了“创造多自然型

河川计划”，强调用生态工程的方法治理水环境。我国自 1999 年水利部汪恕诚部长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治理理念后，

一直延续该理念进行对水利工作的指导，促进河流的综合治理和生态建设［4］。二是关于城市土地利用对水环境的影响研究。Wolman

于 1967 年研究发现城镇化初期建导致土壤侵蚀加剧、河道泥沙淤积；城市化中后期建设用地扩张侵蚀农业用地致使水土流失量

减少，而地表不透水面积增加导致径流量增大。2006 年 Alberti 等人通过分析水生态系统与土地开发强度和类型等城市土地结

构的关系，发现了二者间显著的相关性。2018 年姜畅等人以红枫湖流域为例，研究了不同土地类型对水环境的影响，发现该流

域水质污染主要原因是由城镇工业、生活以及农业等污染源造成的
［5］

。三是关于流域内城市空间管制的研究。针对流域空间进

行合理的管控规划，有利于实现水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健康发展［6］，其中美国环保局于 1987年建立了一套基于水生态环境区划的

水安全技术方法与管理体系［7］，澳大利亚于 1997年利用水生态环境管制分区来指导水生态调查以及城市空间结构优化［8］。赵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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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蒋晓威等国内学者利用 GIS 空间分析技术，以格网为评价单元，对巢湖环湖带进行水生态敏感性和压力两者协同约束下的

空间管制分区研究［9-10］。 

我国对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与水环境效应的研究已日渐丰富，相关文献已涉及流域尺度上土地利用空间管制方法的思考。但

不容忽视的是土地利用与水生态保护研究仍存在几大空白区域：在生态文明大背景下，探索城市土地利用与水安全等级的关系

是水生态治理的根本保障，其驱动和约束机制有待深入研究［11-14］。但较少提出从水安全角度来约束城市土地的发展模式，鉴于

此，本文针对具有突出水安全问题的河网型城市，对土地利用演变过程与水系的耦合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探索从水生态安全底

线约束角度下的城市土地利用进行适宜性情景模拟，并提出河网型城市土地利用模式针对性的优化策略，研究对具有此类特征

的区域改善河湖及流域内水安全和科学规划土地利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河网型城市土地利用对水安全的影响 

1.1 传统河网型城市开发建设活动引发的水安全问题 

传统河网型城市开发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下，其建设空间具有地势平坦低洼地带建造、紧邻水系、依水系结构平摊等特

点，1980 年代以来，河网型城市在高频率地开发经济价值较高的滨水土地后，导致流域内河网水系的结构出现河网调蓄能力下

降［12-14］、末端河流消失、河网形态破碎化等水环境问题，进而打破流域整体尺度上的水系格局，威胁到流域整体的水安全水平。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河网型城市的围水、填水活动及建设用地的大量开发会继续加剧水质恶化，甚至会影响到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其中城市的建设扩展剧变是导致流域内水生态平衡被打破的重要原因（图 1）。为了流域系统及人类的健康，以水

生态功能为导向管控建设扩展可成为解决水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 

 

图 1河网型城市开发建设活动影响水安全的主要表现 

1.2 河网型城市土地利用对水安全的影响认知 

平原水网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复杂，水生态环境受到集水区点源与非点源污染的影响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受河流流向变化、

上游来水水质等干扰，因此增加了土地利用方式对河流水安全影响的评判难度。已有大量研究对城镇土地利用格局与水环境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表明土地利用/覆被类型与水安全之间是存在紧密关系的，土地利用的方式及其土地覆被类型可以显著地

影响水安全。本文主要考虑从分析城市土地规模、类型及形态变化对水环境质量的改变来反馈河网型地区水安全的影响机制
［15-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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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土地利用规模对水环境产生的影响效应 

土地利用规模是指非建设用地与建设用地等不同用地类型的数量及所占比例。其不同的用地结构和数量配比对水生态环境

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河网型城市而言，城市发展与建设的早期存在着比例较大的亲水开发与建设，其不透水表面的修建

规模和数量较大。为此导致了城市内部河岸带植被破坏，径流内平均温度上升，进而破坏了城市水环境及其生态系统的健康。

随着城镇化过程中河网型城市开发强度的增大，其逐渐出现了日益复杂的水系结构和不断恶化的水生态环境。其水系变化显著

特征主要为大型水系面积减少、沟渠等零散水系被填埋或侵蚀，以及河网地区整体水系结构变得较为单一［19-22］。 

1.2.2 土地利用类型对水环境产生的影响效应 

河网型城市土地利用类型对水环境的影响也呈现不同的效应，其中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对水环境分别存在着负向和正向

的效应。本文把居住、工业、公共和交通等用地对水环境的影响作为重点分析，明晰其不同用地类型的影响输出特征，进而对

水环境关键区域的识别提供基础。众多研究表明在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中，建设用地类型与 TP 和 TN 等指标有着明显的正相

关关系，而非建设用地则呈现负相关关系，快速城镇化阶段，河网型城市较其他类型城市具有的建设用地剧增的显著特征，导

致区域内水环境质量恶化呈明显加速态势。 

1.2.3 土地利用形态对水环境产生的影响效应 

综上所述，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都对水环境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河网地区更加显得突出，主要有着两个方面：①河

网型城市的开发与建设早期因经济收益而不断侵蚀滨水空间，水域邻接的边界逐渐被建设用地侵占，导致颗粒状态的 TP等物质

无法在水域外沉降而大量快速地进入到水域中。②对于非建设用地，主要呈现破碎化和简单的形态化，导致水环境中 COD 和 BOD

浓度积累较高。为此，针对非建设用地的布局而言，为了达到较好的水环境质量大多采用大集中小分散的布局形式。对于高敏

地区则划定一定适宜密度的非建设用地斑块，以更好地保持各类水环境指标的良好状态。总体而言，城市水环境下适度紧凑集

中的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布局形态，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意义［23-24］。 

2 基于水安全提升的河网型城市土地利用管控路径 

基于对河网型城市土地利用与水环境关系的深入分析，表明河网型城市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对水安全的影响尤为突出。故提

出从优化水安全目标来管控城市土地利用的方式（图 2）。水安全提升目标导向下的土地利用管控路径分为三步：①基于 GIS 平

台，处理土地利用和水环境相关的数据，完成底图底线底板搭建工作，深入了解建设扩展与城市水环境的驱动和约束机制，为

水生态保护提供依据。②构建水安全导向下的河网型城市土地利用的生态适宜性评价体系，建立一套刚性弹性结合的全域土地

管控体系。③提出水安全提升目标下土地利用的精细化管控内容，落实土地利用的分区管控，采取“源头防治”的途径减少水

污染。 

3 案例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河网型城市——岳阳市 1990、2000、2010、2018 年四期水系及城市用地数据，基于各级河网发育变化情况，得出

同期水安全格局与土地扩张尤其是建设用地扩展叠加进行对比，识别城市急速发展与水安全变化冲突点及区域，探索河网型城

市水安全导向下的土地利用管控实践路径。 

3.1 研究区概况 

本文研究范围为长江干流沿线的岳阳市区域，地形以平原为主，其间水网密布，具有典型的河网特征。岳阳全市地域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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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 177.83km，南部纵长 157.86km，土地总面积 15087km²。其主要水系位于长江中游右岸，河长（干流航道长度）163km，是

国内重要的内河黄金航运水道，也是湖南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融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水上通道。 

 

图 2水安全提升目标下河网型城市土地利用管控路径图 

 

图 3岳阳市境内水系及河网分布图 

3.2 岳阳城市用地发展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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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 年来，岳阳市开发建设迅速，城市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显著。总体上，岳阳市 1990—2018 年的城乡建设用地面积明显

增加，相对的是水域与自然保留地面积明显减少，城市生态系统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城市用地扩张的趋势明显。 

为进一步明确岳阳市在 1980—2018 年历史阶段土地利用的总体演变特征，利用 ArcGIS 软件导入 1990、2000、2010、2018

年 4个年份的土地利用数据，将每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进行对比分析，构建岳阳市 1990—2018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图 4）。 

 

图 4岳阳市 1990、2000、2010、2018年土地利用变化图 

从时间尺度来看，在岳阳城市的发展和扩展过程中，水域与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等的矛盾十分尖锐。1990—2018 年水域向

建设用地转移的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逐年增加（图 5），速度也明显加快，建设用地的扩张会导致不透水层大面积增加，水环境

容量和对污染物的稀释、吸纳能力严重降低，将会对洞庭湖水生态系统的健康造成巨大压力。水生态系统是洞庭湖生态的核心，

管控城镇建设用地无序扩张也是洞庭湖流域综合治理的重要目标。 

3.3 岳阳城市土地利用与水安全的关联性分析 

3.3.1 岳阳市土地利用与水生态安全格局的关联 

综上可知，岳阳市土地建设扩展占用了大面积的水域用地，导致湖泊水系结构被破坏；为进一步识别岳阳市土地利用变化

胁迫水生态安全的关键空间，以对其城镇土地利用提出精细化的优化管控策略提供依据。本文选取岳阳市高程、坡度土地覆被、

洪涝灾害、水源涵养等水生态阻力的重要因子（图 6），构建了岳阳市全域范围的水生态安全格局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赋值根

据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AHP），借助 ArcGIS 进行栅格计算，结果根据自然间断法得到 5个安全格局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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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00—2018 年岳阳市水域转其他类型用地变化趋势图 

 

图 6水生态阻力重要因子 

利用 ArcGIS10.2 空间分析工具对岳阳市 2018 年土地建设用地与水生态安全格局进行叠加分析（图 7），从图中可以看出，

岳阳市 2018 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几乎都布局在水生态安全格局中的低安全或较低安全区域，仅有小部分区域分布在一般耕地以

及山地等高水平安全区内。总体上来说，岳阳市的城镇建设用地发展与水生态安全格局中的适宜建设区有一定的差异性，其土

地利用的格局亟待优化管控。 

3.3.2 水安全主导约束的岳阳市土地适宜性评价 

具有丰富水网结构的岳阳市内部的土地用地扩展与水安全格局存在着较大冲突，在治理洞庭湖面积日益萎缩、洪涝调蓄能

力减弱严峻情况的背景下，探索水安全主导约束下的湖区城镇土地建设扩展适宜性尤为重要，也是水生态功能保护的有效手段。

以下将通过构建岳阳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阻力评价体系，应用最小累计模型（MCR）进行水安全导向下的城镇土地建设适宜性情景

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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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岳阳市水生态安全格局与建设用地叠加图 

3.3.2.1 阻力因子及评价体系构建 

结合岳阳市自然地理特征，其城镇土地建设发展的阻力因素重点考虑基于水生态安全格局、地质灾害易发性、生物多样性

功能重要性为生态阻力因子及交通缓冲区的社会经济阻力指标因子。一般而言，水生态价值越高、地质灾害极易发、生物多样

性重要等级越高的区域越不适宜于城镇建设，而越适宜生态用地扩展。 

①地质灾害阻力因子：岳阳市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山体滑坡与泥石流，相关研究表明，这两种灾害与地形地貌、植被覆盖

度及人类工程活动密切相关，故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25］选取致灾因子分别进行赋值，再依据阻力面评价体系对不同等级的地质

灾害易发程度进行阻力基面赋值。 

②生物多样性阻力因子：由于生物多样性服务功能较高的地区能为物种生存提供较好的生境，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能提供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服务存在差异，本研究根据谢高地等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物多样性服务价值当量的研究［26］，计算岳阳市

六类土地利用类型的生物多样性功能的重要性。并基于气象及高程数据对其进行修正。 

③道路交通阻力因子：距道路距离采用高速路、铁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等不同道路类型，按距离大小赋值建立阻力基

面。 

本文选取的影响岳阳市土地建设扩展的地质灾害、生物多样性等生态阻力因子、道路交通等社会阻力因子基面生成结果依

次如图 8。 

本研究在评价城镇扩展的单个指标的阻力值时，将阻力值分成 5 个等级，分别用 1、2、3、4、5 表示相对阻力大小，阻力

值的赋予和阻力因素的分层方法参考叶玉瑶等在城市扩展模拟中构建生态阻力面的方法
［27］

，权重设置充分体现岳阳市域内资源

条件的分异特点和内在差异性，对岳阳市土地建设扩展具有较高影响的指标赋以较高的权重，对于那些相对不够稳定，或者能

够通过工程技术条件改变的指标赋以较低的权重。 

3.3.2.2 土地建设扩展适宜性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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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ArcGIS10.2 软件的 costdistance 模块分别模拟出岳阳市建设源地扩张的最小累积阻力表面（图 9）。 

 

图 8阻力因子基面 

 

图 9建设源地扩张阻力基面 

基于建设源地的最小累计阻力值结果，为遵循岳阳市内江、湖、河、库水系本底特征，顺应水系格局，稳固湖区蓝色生态

基底的基础上，优化岳阳市土地建设扩展空间，基于 ArcGIS软件将湖泊水系、重大自然保护地、基本农田等生态红线保护区作

为城镇用地扩展的底线，与建设源地最小累计阻力值结果进行最大值镶嵌叠加，得到修正之后的岳阳市土地建设扩展的适宜性

结果，如图 10。 

岳阳市范围内共有建设用地适宜性建设和较适宜建设区域面积为2551.52km2、3338.23km2，分别占总面积的17.33%和22.68%，

主要分布于中部的平原区，较适宜区域环绕于适宜区周边，两者受经济社会因素影响较大；较不适宜、禁建区占总面积的33.33%、

26.66%，主要为临近湖泊、河流、重大生态保护区域，主要受生态环境因素的制约。 

在给岳阳市各区县划定水安全约束主导下的土地建设适宜性建设范围后，可为未来的城镇开发边界合理性方案提供一定的

依据，提前为城市内各类空间的分布及设施的规划布局提供参考，进而对后续的岳阳市土地利用管控措施研究进行引导。 

3.4 基于水安全提升的岳阳市土地利用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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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城市现状土地的粗放利用及针对水资源专项保护的城市编制规划极度缺乏，影响到洞庭湖水环境甚至长江流域整体的

水生态系统安全，亟待编制自然资源保护专项规划及城市发展模式转型。对标《岳阳市城市规划区山体水体保护条例》，同时基

于上述土地建设扩展适宜性评价结果，从多尺度管控用地规划、多层级分区管控以及多目标评估反馈等方面进行转型创新，实

现水安全目标优化下的岳阳城市土地利用优化管控实践。 

 

图 10水安全主导约束下岳阳市土地建设扩展格局适宜性结果 

3.4.1 多尺度管控用地规划 

避免无序开发、科学管控建设空间。在岳阳市相关规划的基础上，以适宜性评价为依据划定城镇增长边界，健全城镇增长

边界管控机制。引导城乡建成用地调整优化和发展建设用地规划协调，对于已处于禁建区内的建设用地，应制定相应的拆迁政

策，并对已破坏的生态进行恢复。限建区应当以保护为主，城市建设尽量避开限建区，鼓励在限建区内建设生态廊道、生态隔

离带等生态基础设施。在城市内部的用地规划中，离自然水系及湿地等生态重要区域较近的范围应严格控制建设规模和类型，

在河流缓冲带外可选取与水生态相容性较高的复合型用地布局。 

3.4.2 多层级分区管控 

岳阳市的低水生态低安全水平作为水环境变化中最激烈和最易出现问题的地区，也是洞庭湖水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及进行

水环境综合整治的最关键地区，特别是岳阳楼、云溪区等建设强度较高的区域亟须划定需要重点保护的水生态敏感范围，并划

分管控等级，建立保护名录，有针对性地进行保护。科学划分洞庭湖水域空间保护的生态红线，并恢复被大面积侵蚀的天然水

域空间，确保不再减少目前的天然水域面积。此外，对于岳阳市范围内包括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生

态敏感点区域，进一步划分多层级的管控区，实行有效的分级管理制度。 

3.4.3 多目标评估反馈 

在当前提倡生态文明改革的总体框架下，为充分衔接上位已有的水利改革基础，保障河网型城市建设扩展管控规划的顺利

实施、建设管控的现实需求以及规划落实后期的反馈和调整等内容，亟须针对城市总体土地利用进行综合管控评估与反馈。 

为保障在城市建设扩展下水环境质量提升的实现，本文从决策—规划—行动三个部分建立河网型城市土地管控的评估反馈

体系，以宏观流域管理目标指导区域及城市土地管控办法，建立统一的土地管理与协调机构进行法定管控，确保规划和条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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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实施的可操作性，并及时进行土地管控实施效果评估与反馈（图 11）。 

 

图 11城市土地利用的管控评估及反馈体系 

4 结语 

进入生态文明时代，流域范围内建设与水生态系统的矛盾与挑战，如何科学地引导城市的进行合理的土地利用，特别是协

调特殊地域—河网型城市建设用地保障与水生态环境的平衡关系已经成为当前流域生态学及流域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急需解决的

问题。本文以岳阳市为实例，进行水安全导向下的河网型土地利用优化管控研究，主要得到以下几种结论：①通过对岳阳市1990

—2018 年的土地总面积变化的定量分析，其中水域与自然保留地受到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影响较大，面积明显减少。此外，岳阳

市的城镇建设用地发展与水生态安全格局中的适宜建设区有一定的差异性，大多处于低安全或较低安全区域。②借助最小累计

模型（MCR）构建了水安全约束条件下岳阳市土地建设扩展的适宜性评价体系，并根据评价结果划定城镇建设用地适宜建设区、

较适宜建设区、较不适宜建设区、禁止建设区等四类区域。③比对岳阳市现有规划管控成果，并基于水安全导向下的土地建设

扩展的适宜性评价结果，提出多尺度管控用地规划、多层级分区管控以及多目标评估反馈等三类岳阳市建设扩展管控措施，进

而实现水安全目标导向下的岳阳城市土地利用优化管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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